南京大学国际交流学生延期申请书
	交流生基本信息 

	学  生
姓  名
	
	性别
	 
	所在院系/年级/学号
	              

	学生类型
	在读本科生 
[image: image1]   在读硕士生 
[image: image2]   在读博士生 
[image: image3]
本科毕业生 
[image: image4]   硕士毕业生 
[image: image5]

	电  话
	 
	电子邮箱
	 
	出生年月
	年   月

	国家名称/外方大学名称
	

	原来的学习期限
	      年   月  —     年   月 

	申请延期的期限
	      年   月  —     年   月

	申请延期的理由


	延期条款
1、延期学生须出具外方学校同意该生延期的证明，须外方大学的相关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电子版扫描件即可）。
2、延期学生在海外交流学习期间向南京大学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延长学习期限且获得批准后，学生原先签署的《南京大学校际学生国际交流项目责任书》的所有条款和要求自动适用。
3、延期学生在批准延长的学习期满后，应及时办理南京大学的返校手续。学分转换须与教务处或研究生院联系办理。


	申请者承诺

     申请人保证所有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如获延期批准，保证遵守“延期条款”中的所有内容。
                                        申请人：                     （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意见
负责人：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意见
负责人：          （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经批准后需复印一式两份，一份存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学生交流科，另一份存教务处教学研究科或研究生院培养办。

    2. 请双面打印本表。

































